附件1：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校内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落实《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实施意见》的要求，规范大学生校内创业孵化基地的管理，保证创业基地各项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学生校内创业孵化基地（以下简称基地）旨在鼓励和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精神，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实践平台，引导大学生在创业的实践中学习创业知识、激发创新精神、磨练创业意志、培养创业品质、提高创业能力。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三条  为加强对基地的管理，成立大学生校内创业孵化基地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成员由学院分管领导及财务处、教务处、学生工作处、招生就业处、保卫处、团委、后勤管理处、后勤服务中心、各院系负责同志组成。工作小组下设校内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创管办），挂靠招生就业处。 

第四条  创管办负责基地的日常事务管理，涉及学生创新创业的重大问题由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第五条　创管办主要职责：
1、负责编制基地的发展规划，制定基地各项管理制度；  

2、了解国家、地方以及我院相关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政策，为在校学生提供相关咨询服务，鼓励大学生积极创业； 

3、负责基地的对外宣传和联系；

4、负责基地和创业团队的管理工作；

5、负责受理创业团队的申请和组织专家评审工作；

    6、负责代表校方与入驻创业团队签订基地使用的相关协议，办理入驻与退出基地的相关手续，并按照协议实施权利、履行义务；  

7、 负责对创业团队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跟踪把关，对创业团队进行考核和评价；

8、负责受理接受顾客在创业团队经营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等问题的投诉，并进行指导纠正。  

第三章  入驻条件及程序

第六条  申请入驻的团队需要具备的条件

1、大学生申请入驻基地创业必须以创业团队的方式参与，创业团队负责人及其成员必须是我院全日制在校生，团队总成员数一般不超过8人，其中团队负责人应由二、三年级学生担任，且团队中一年级的学生不得超过1人； 

2、申请入驻基地的创业项目分为科技创新类、信息技术类、文化创意类等类型，鼓励创业项目与专业相结合。创业项目不能涉及易燃、易爆、易产生有毒有害气体、易产生油烟、有食品安全隐患等项目类型；

3、经营中同时对校外服务的团队必须取得工商、税务注册资格。原则上所有团队在入驻基地三个月内必须取得工商、税务注册资格；

4、创业团队自愿接受创业基地的相关管理制度，并遵守执行；

5、创业团队须具备一定的创业项目启动资金和承担风险能力；

6、创业团队必须有学校在职人员作为指导教师，指导教师不得参股营利；

7、创业团队负责人开展创业活动需经过家长同意，团队成员开展创业活动需经所在院系同意；

8、创业团队成员须成绩良好，品行端正，所学课程无不及格现象，无违法违纪行为。

第七条  入驻程序

1、项目申请。创业团队向创管办提交如下材料：《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内创业孵化基地项目申请书》、创业（商业）计划书、项目管理制度、团队成员简历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2、项目受理。创管办进行项目申请受理，对项目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3、项目评审。邀请专家对创业团队及创业项目进行评审，评审入围的团队经过公示无异议后，正式确定入驻基地团队；
4、制度考核。创业团队成员学习基地的管理规章制度，并通过考核；
5、签署协议。创业团队与创管办签署为期一年的入驻基地协议书，缴纳保证金并办理其它相关手续；
6、正式入驻。创业团队在取得《入驻经营许可证》后正式入驻基地开展创业活动，并须在二个月内运行创业项目。

第八条  评审标准

1、团队组织结构合理，成员目标一致，具有团队精神；

2、团队负责人在校表现良好并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

3、团队的项目有市场潜力和竞争力且适合在校内创业；

4、创业（商业）计划书内容全面并具有现实操作性；

5、同等条件下，与专业紧密结合的创业项目优先审批。

第四章  基地管理

第九条  场地管理

1、创业团队应在协议指定区域内经营项目，不得私自占用公共区域；
2、创业团队不得损坏、转移基地的设施设备。团队的室内装饰设计要规范化和个性化相结合，美观大方，不改动房屋结构，只做墙面装饰。装饰设计方案需报创管办审核，批准后，方可施工；

    3、创业团队举办活动须得到相关管理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

4、创业团队负责各自入驻场所干净整洁，有义务维护公共区域内的环境卫生；

第十条  经营管理

1、创业团队必须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遵守基地的各项规章制度，合法经营；

2、创业团队必须在创管办的统一管理与指导下，按照申报项目依法开展创业活动，在运营过程中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3、 创业团队不得擅自改变经营范围或经营项目，如需变更经营项目或扩大经营范围，须向创管办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方可变更；

4、创业团队入驻后不得中途增加成员。团队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期间如因特殊原因需要变更，必须向创管办提交变更申请，经批准后变更。团队负责人以外的其他成员因病因事不能继续参与经营的，需至创管办备案并办理退出手续；

5、创业团队须及时准确向创管办报送不涉及经营机密的报表和数据，支持创管办完成相关的统计工作；

6、基地针对团队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邀请专家学者或企业家对其进行指导；

7、创管办制定考核评价方案，并对团队运营成果进行检查评比，对优秀创业团队及其指导老师进行表彰奖励；

8、创管办为团队及成员建立考评档案，将团队学生创业实况定期通报所在院系。

第十一条　安全管理

1、创业团队必须严格遵守基地作息时间；

2、创业团队必须做到离开时，锁门关窗，关闭电源；

3、基地内严禁任何人员留宿；

4、由于创业团队管理不善，发生安全事故，损失由创业团队承担。后果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5、各创业团队成员无论发现任何安全隐患，有义务立即向保卫处或创管办报告；

6、创业团队不得在基地内通过任何形式发布有害国家安全、有损国家形象的言语。

第五章   创业团队退出

第十二条  合同期满退出

基地具有孵化器功能，创业团队与基地一年合同期满，原则上不再续签。团队须到创管办办理相关手续，按要求退出。

第十三条　自动申请退出

因创业团队内部问题无法继续经营的，团队负责人向创管办提出退出申请，经审核，终止协议，办理相关手续，方可退出；

第十四条　勒令退出

创业团队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基地可随时解除协议，勒令创业团队退出：

1、创业团队入驻后，未按要求在基地内开展工作，项目开展处于停顿状态，致使团队用房经常处于空闲或关闭状态；

2、未能按时向创管办上报相关材料，或所报材料内容不真实，通过整改无效的；

3、创业团队出现重大安全事故的；

4、不按规定时间缴纳相关费用的；

5、私自转租、转让给他人经营的；

6、实际经营者与创业团队成员不符的；

7、未经创管办批准，擅自改变或扩大经营范围的；

8、团队负责人违反法律或校纪校规，受到警告及以上处分的；

9、团队负责人休学、退学或注销学籍的；

10、其他不适宜在基地继续进行经营的情况。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学校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